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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运环保”)

于近日收到新的诉讼案件材料，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一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赵志刚 

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业务提成款10,987,803.46元为职工工资债

权，并从破产财产中优先受偿；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系被告公司业务销售人员,与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业经安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案号:(2021)皖08民终393号]，判决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三十日内支付原告赵志刚业务费10987803.46元。（详见公司2021-015《关于新

增诉讼事项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现被告进入破产程序,原告已进行

债权申报(优先受偿)。管理人在二债会中认定原告该笔债权为普通债权，原告持

有异议，故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管理人以原告未在职工债权公示期限内提出

而不予认定。原告自债权申报后并未收悉相关职工债权的公示信息，后原告诉至



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4、上述诉讼案件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判决。 

二、案件二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一：淮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被告二：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开晓胜 

2、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租金42,433,538.60元； 

（2）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第12期以8,486,707.72元为基数，按日

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04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第13期以

8,486,707.7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07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第14期以8,486,707.7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11

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第15期以8,486,707.7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自2019年01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第16期以8,486,707.72元为

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9年04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5

期暂计至起诉之日违约金为18,734,407.29元)； 

（3）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费80,000元； 

（4）判决被告二对1-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5）判决被告三对1-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6）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上述1-3项暂合计为61,247,945.89元。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5年4月，原告与被告一签署了编号为[20150503-HZ01]的《融资租赁合

同》，同日被告二、被告三分别与原告签订编号为 [20150503-HZ02]、

[20150503-HZ03]的保证合同,就被告一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原告所负的全部

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后因被告一未向原告支付第12、13、14、15、

16期的租金，被告二、被告三未就被告一未支付租金、违约金等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起诉至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4、上述诉讼案件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判决。 

三、案件三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东阳市钜银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判决原告对被告享有借款本息金额共计38,989,242.01元的保证债权；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7年12月，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运重工”)与原

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盛运重工向原告借款2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2

月29日至2018年3月28日，借款月利率22%。同日，被告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担

保合同》，约定被告为盛运重工与原告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12月29日止

签署的所有《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最高限额为5000万元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2017年12月,原告向盛运重工支付借款2400万元。盛运重工于2017年12月、

2018年1月、2018年2月分别各向原告支付52.8万元共计158.4万元，之后至今盛

运重工未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被告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对于盛运重工对原告

所欠的上述借款本息债务，负有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 

原告于2021年4月向被告的管理人申报上述保证债权，管理人审查后对原告

债权不予确认。2021年11月15日，原告对管理人不予确认的债权审查结果向管理

人提出异议。管理人复核后认为被告为盛运重工向原告提供的担保为违规担保，

对原告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后原告诉至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4、上述诉讼案件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判决。 

四、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管理人在制定重整计划时已经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评估报告预留偿

债资源。上述案件审理判决后，管理人将根据判决结果确认相应债权性质和金额，

债权人将按照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方案获得清偿。公司将



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参与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刊登，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相关诉讼材料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2月 24日 


